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申請辦法 

112年 12月 29日班代大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依據「臺北市鼓勵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治組織分配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計畫」，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規範之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係指本校班級聯合會（以下簡稱班聯會）以及

已經完成申請程序之學生社團。 

第三條、本辦法所指「補助經費」來源，係本辦法第一條計畫申請之經費。 

第四條、社團經費補助申請程序，依序包含編列預算、經費申請、預算審查、經費報核、預算變更

及結算公告等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預算編列：社團活動經費編列項目依據計畫可申請之項目為原則。以學年為單位申請經費

補助，由班聯會徵詢訓育組意見，檢討經費補助標準及製作申請表單，交由各社團據以

提出申請。 

     二、經費申請：社團應於公告之申請時間前繳交經費申請表、活動企劃書，每一項活動包含一

份活動企劃書及經費申請表，統一由班聯會收件。 

    三、預算審查：經費預算經班代大會審查完成，由訓育組簽報學校會計室通過，公告於學校網

站，作為各社團活動簽報依據。若一年內發生成功申請經費卻未核銷，則來年將納入審查

之參考依據。 

    四、經費報核：社團應於活動後 14天内檢具相關單據與成果報告繳交至訓育組辦理核銷手續。 

    五、預算變更及結算公告：每學期末，班聯會須製作該學期經費結算表，經班代大會審查簽核

後公告於學校網站。 

第五條、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向班聯會申請經費補助： 

    一、幹訓或營隊。 

    二、學術活動：演講、大型學術研討座談、展覽、比賽、研習班、讀書小組等。 

    三、刊物出版：報紙、雜誌等。 

    四、社團使用財物之維修或添置（僅提供添置耗材而非資產） 

    五、康樂活動：校内演奏會、校外公演、巡迴演出、出國演出、參加或主辦校際性比賽等。 

    六、社會服務活動，含學期間平時服務、寒暑假期間之社會服務隊。 

    七、校外技藝指導老師經費補助。 

第六條、學校社團申請經費補助，均應依學校訂定通過之學校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規定辦理，並

於事先徵得指導老師之同意。 

第七條、學生社團獲經費補助，於活動結束後，應向班聯會繳交經費收支總表、各項活動成果報告

書、各項活動經費補助核銷單，通過審核後，由班聯會統一送交學校訓育組依規定辦理經

費核銷程序，並請學校會計室予以指導及協助。 

第八條、各項活動經費補助額度，依下列基準編列，但實際補會審核活動實際需要核列為準。 

    一、國内旅費：在校區所在縣市內，以大眾運輸系統公車、捷運（票價為補助及核銷額度跨縣

市交通費依實際需求可核給大眾運輸工具台鐵、高鐵或客運等之票價補助，租用遊覽車則

核實列支）。其餘旅費支出項目需由課指訓育組核可後方能核銷。 

    二、膳食費：每人每餐 80元為上限。 

    三、講座鐘點費：凡辦理研習、座談、訓練或進修等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始得支領。外聘國內專

家學者每小時不得超過 2,000元，外聘與本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每小時不得超

過 1,500元，内聘本校人員每小時不得超過 420元。邀請國立大學專任教授或人員演講，

視同外聘與本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鐘點費每小時亦不得超 1,500元。 

    四、場地使用費：社團活動以在校内舉辦為原則，如因全校性大型活動或專案活動需要租借校 



外場地，依活動需要酌予補助場地使用費核實編列。 

    五、印刷費，以紙張透過油印、影印、印刷或電腦列印等方式印製之文件，如影印、海報、大

圖輸出、秩序冊、社團活動手冊等（不包含行政研習訓練教材講義），依實際支用金額核

銷。 

    六、材料費：組織與社團活動所需之材料、道具及用品等費用，保用金額核銷。 

    七、其他：凡前述本條款未編列之辦公事務（如茶水、材料、場地管理布置）等費用均屬之，

不得超過補助核銷金額 5%。 

第九條、以上各項經費申請需作合理之預算，不得浮報，經費申請、使用、核銷與成果報告等實際

運作情形列入，來年經費補助審酌之參考。 

第十條、本辦法依每學年度補助來源而有所調整，並依校内經費預算編列而調整補助。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班代大會通過，送學生事務處訓育組陳校長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若社團申請經費後非因不可抗力之理由未使用經費，剩餘經費交由訓育組統籌分配，不

可抗力之理由由訓育組進行判斷。 

 

 

 

 

 

 

 

 

 

 


